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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议程项目 77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古巴、吉布提、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

科威特、马来西亚、摩洛哥、纳米比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

南非、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巴勒斯坦：决议草案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 

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并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特别是 1949年 8月 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

的日内瓦公约》，以及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盟约，  

 回顾其各项有关决议，包括 1968年 12月 19日第 2443(XXIII)号决议和 2001

年 12月 10日第 56/59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各项有关决议， 

 并回顾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 

 深信占领本身是严重的侵害人权行为， 

 严重关切自 2000年 9月 28日以来发生的悲惨事件频仍，包括以色列占领部

队对巴勒斯坦平民滥用武力，造成几千人死伤， 

 审议了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

别委员会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有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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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 1993年 9月 13日签署的《关于临时

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以及其后各项执行协定， 

 表示希望以色列的占领早日终止，从而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侵犯， 

 1. 赞扬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为执行大会托付的任务而作的努力，并赞扬其公正的态度； 

 2. 重申其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在特别委员会执行任务时给予合作； 

 3. 痛惜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政策和行

径，这已见诸特别委员会关于所涉期间的报告； 

 4. 表示严重关切以色列的行径和措施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

勒斯坦领土所造成的局势，特别谴责从 2000年 9月 28日以来过份和滥用武力造

成近两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受伤； 

 5. 请特别委员会，在以色列全面结束占领以前，继续调查以色列在包括耶

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及自 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

内实施的政策和行径，特别是以色列违反 1949年 8月 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

的日内瓦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并视情况需要，依照其条例与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协商，以确保维护被占领领土内人民的福利和人权，并尽早及在以后需要时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 

 6. 又请特别委员会定期就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现

况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7. 还请特别委员会继续调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及

自 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内被拘禁的人所受的待遇； 

 8. 请秘书长：  

 (a) 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便利，包括访问被占领领土所需的便利，以

便调查本决议所述的以色列政策和行径； 

 (b) 继续增派必要的工作人员，协助特别委员会执行任务； 

 (c) 定期向会员国分发上文第 6段提到的定期报告； 

 (d) 确保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其活动和调查结果的资料，由秘书处新

闻部以各种方法广为传播，并酌情重印已经绝版的特别委员会报告； 

 (e) 就本决议中所托付的任务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决定将题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

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五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